
 

 

 

 

 

 

 

 

 

各县（区）政府，市级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定浙江等 50个地区作

为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单位的通知》（人社厅发〔2014〕80号）

精神，我市被确定为全国 50个“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城市之

一。为扎实开展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工作，确保试点工作任务全

面完成，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办函〔2015〕60号

关于做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

试点工作，是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实现社会保障“民生为先，共建共享”的必然

要求。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市社会保险全覆盖

目标，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适应

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和社会流动性特征，更好地维护广大参保

人员转移接续社保关系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有利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减少和避免重复参

保、重复补贴、重复领取待遇现象，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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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全民参保登记，建立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

为每个参保人唯一的参保标识和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险基础数据

库，形成覆盖全体人员以及社会保险所有险种的信息资料。通

过长效和动态的社会保险信息资料管理更新，确保准确记录所

有参保单位和人员信息，在新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框架内，

实施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经办规程，为全国联网，实现跨地区

参保信息确认，实现就业、社保、流动人员精细化管理服务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撑，真正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目

标。到 2015年年底，全市全民参保登记率达到 90% ，数据完

整度达到 80%，建立起登记信息数据动态管理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整合城乡各项社会保险参保

信息以及公安、卫计、民政和工商等部门提供的以及其他方式

取得的本地完整的人口数据信息，进行筛查比对，入户调查，

清理重复信息、剔除无效信息、纠正错误信息，将已参保人

员、未参保人员登记所需信息汇总。 

  （二）建立全市全民参保登记指标体系，制定统一的登记

指标项和数据技术标准。生成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为每

个参保人唯一参保标识的社会保险基础数据库，并实时更新，

为以后的全省、全国联网打好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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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现有“金保工程”网络系统基础上，结合国家、省

有关规范以及我市实际，按照统一的数据指标，新建一套全民

社保登记基础数据采集系统，覆盖全市县区和乡镇（街道、社

区）联网应用，实现各类社会保险已参保和未参保人员信息登

记的动态管理。 

  （四）建立与市公安、卫计、民政、工商等部门相关业务

系统的数据对接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四、工作安排 

     （一）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2015年 3 月下旬） 

  1．召开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工作启动会。部署全民参保登记

工作，统一思想，明确工作步骤及各单位职责分工。 

  2．印发《攀枝花市实施全民社会保险参保登记试点工作方

案》，明确重点工作内容、分工和完成时限。 

  3．召开试点县（区）启动部署会。 

  （二）起草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业务规程和实施细则（2015

年 3 月底前） 

  制定《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研究出台配套

实施细则，制定全民参保登记相关业务经办规程、数据指标采

集规范；研究提出软件研发业务需求。 

  （三）完成软件研发及测试工作（2015年 3月至 5月底前） 

  1．研究提出软件研发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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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成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功能测试。 

  （四）完成对试点街道、乡镇数据清理、比对，生成全民

参保登记基础数据库（2015年 4月上旬） 

  完成试点街道、乡镇数据清理、比对工作。与辖区公安、

计生、民政、工商等部门数据对接，获取区内户籍人口信息，

清理、比对，生成最大值的已参保和未参保人群基础数据库。 

  （五）试点街道、乡镇试点运行（2015年 4月至 5月） 

  县（区）选择试点街道、乡镇；将获取的数据反馈试点街

道、乡镇；街道、乡镇启动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工作。 

  （六）试点工作总结（2015年 6 月底前） 

  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实施办法、业务

经办规程、数据指标采集规范及业务软件，为在全市全面启动

实施作好准备。 

  （七）完成数据整合，生成全市全民参保登记基础数据库

（2015年 6月底前） 

  1．获取市公安局管理的全市户籍人口数据；市卫计委管理

的全市新农合参保数据与计生数据；市民政局管理的社团组

织、低保人员、殡葬信息数据；市教育局管理的学生信息数

据；市工商局管理的工商登记单位信息数据以及市税务局、市

质监局等部门管理的与登记业务相关的数据。 

  2．将获取的外部数据与市人社局金保系统和城乡居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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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信息系统中的参保数据进行整合，生成全民参保登记基础

数据库。 

  （八）全市启动实施（2015年 7 月底前） 

  1．组织业务培训。对所有参与登记的工作人员进行政策法

规、系统操作技能等培训，提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2．印发全市上线推广通知，全市启动实施。 

  3．开展数据采集调查和录入。按照属地原则采集数据和录

入，对不完整数据入户开展调查，做到“不漏人、不缺项”。 

  （九）总结提高（2015年 12月底前） 

  1．汇总全市登记信息，分析评估试点成效。 

  2．建立起全市长效、动态的全民参保登记机制。 

  3．向省人社厅报送试点工作总结。 

  五、经费保障 

  全民参保登记需进行前期宣传、数据清理比对、入户采集

等工作，需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参照省内其它市

（州）的专项经费保障做法，全市建立按财政管理体制和常住

人口为基准的全民参保登记专项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工作的顺

利开展。具体标准和县区分担比例另行制定。 

  六、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工作的领导，建立试点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人社局牵头，市委编办、市教体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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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计委、市地税局、市国税

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钒钛高新区管委会为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联席会议由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召集，负责研究制定全

民参保登记实施政策，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和

问题。 

  七、职责分工 

  县（区）政府：负责组织辖区内的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及

时协调处理重大问题，落实本级财政承担的相应专项工作经

费。 

  市委编办：负责提供机关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与全民参保

登记计划登记指标相关数据。 

  市人社局：负责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联网软件和数据库的建

设，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拟定工作规程，开展政策宣传、业务

培训、数据采集、处理比对和组织实施等工作。 

  市教体局：负责提供全市学生参保相关信息。 

  市公安局：负责提供全市户籍人口信息中涉及全民参保登

记计划登记指标项数据，获得应参人员数据。 

  市民政局：负责提供全市社团组织、低保人员、殡葬信息

等与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登记指标相关数据。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全民参保登记应由市级财政承担的相

应专项工作经费。 



  

 
－７－ 

  市卫计委：负责提供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信

息、计划生育管理等与全民参保登记计划登记指标相关数据。 

  市地税局、市国税局：负责提供全市工商登记单位缴税信

息。 

  市工商局：负责提供全市工商登记单位信息。 

  市质监局：负责提供全市各类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提供园区企业工作人员参保相关

数据。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3 月 31日     

 

 

 

 

 

 

 

 

 

 




